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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晚期重慶的盜竊犯罪與城市空間 

吳景傑
* 

 

一、重慶的「城」與「坊」 

（一）重慶城與城門 
（二）上、下半城的區別。 
（三）城內二十九坊。 

二、犯罪熱點與城市空間 

（一）住宅與柵欄。 
（二）店鋪與投師約。 
（三）客店與棧約。 
 

三、犯罪熱點在何「坊」 

（一）各坊犯罪熱點指標的偏重。 
（二）犯罪熱點與訴訟策略的關係。 
（三）訴訟策略與知縣態度。 

 

如何以清代重慶為對象，思考城市與盜行、盜案之間的關係？盜行是否有其

空間上的特質？衙門與地方是否有因地制宜的措施？官員面對案情千奇百怪的

盜案，是否仍是以單一思維考慮？住在城市的居民面對這些盜行時，是否隨著所

處空間不同而有不同的反應？住在盜行與盜案數量高區域的居民，是否會有更多

的反制措施？ 

筆者認為，可透過犯罪熱點的概念，尋找盜行和城市空間的關係，進而分析

空間如何影響縣官的處置方式，以及該空間居民的反應。以往的研究立基於官箴

書所傳達的典型行政知識，強調分辨案件關係人供述內容的真偽，以及贓物能否

如實起出，乃至於案件應該如何完結的技術。但如果就縣官的施政而言，空間往

往是個重要的元素，這個元素可以反映在縣官如何向民眾傳遞何種訊息，如宣傳

政令的告示張貼處，或是審訊不同案件應該如何選擇場地。反過來說，犯罪熱點

這個空間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是如何傳達給縣官，縣官又是如何反應？身處這些

熱點之中的民眾又該如何自處？ 

因此本文將嘗試以清代同治朝四川巴縣衙門檔案盜竊類案件的內容，透過

「犯罪熱點」的概念，以數據資料解讀盜行與城市發展的關係。本文希望藉此理

論所提供的視角，分析犯罪和城市的問題。因此會先就最常遭竊的住宅、店鋪、

客店等三項指標，分述遭竊概況與因應之道，再深入各坊偏重的問題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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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現有研究可以了解到，傳統中國自中央政府以下，針對各種不同形式的

盜行規範不同程度的刑責，地方政府也因應各地方特有的盜行提供相應的防範措

施。以巴縣為例，城內以坊為分區的最小單位，在坊之上也有朝天黨與儲奇黨將

全城一分為二。坊內設有保正、坊差，也有柵欄提供小區域住宅與店鋪的保護，

並雇有柵夫、更夫於夜間協助管制人員進出與區域巡邏。店鋪為了防止不肖人士

藉由幫工的機會混入店鋪為非作歹，聘雇雙方會訂立「投師約」，除了註明待遇

之外，也有保人負責擔保受雇人的行為。而重慶城內部分客店合議，並由衙門同

意，規定來店住宿的旅客，應將隨身貨物與錢財交由客店保管，以免遭竊。 

然而，這些看似深入淺出的防「犯」措施，仍有人謀不臧的問題。像是城內

雖然有柵欄提供除了住宅外牆以外的多層保護，但負責防守柵欄的柵夫、更夫可

能自己就是知法犯法的犯人；或是住宅的建材使用竹製篾壁，以及住宅之間距離

過於緊密，導致外牆容易破壞，或是輕易能夠越過鄰居進入住宅行竊；店鋪的投

師約，以及客店的棧規相信對於僱傭、主客之間的關係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但

這些規定僅釐清彼此之間的「責任」歸屬，對於防盜的問題上並未有積極作為，

若是緝捕犯人的部分，仍然要交給坊捕處理。但是從許多檔案文書來看，因為上

述各種「詳密」的防護措施而給了民眾一種理所當然的安全感，但仍舊遭竊，就

會懷疑是坊捕勾結犯人所為，或是在緝捕犯人上的消極作為，坊捕也因此不僅時

而遭到提比，嚴重者還會枷示、鎖押。而這種不信任感較常反映在來自於儲奇黨

轄下各坊被害人的呈狀之中，儲奇黨也正是大部分衙門聚集的所在地。 

對手握行政權與司法權的知縣而言，其首要之務仍在於緝捕犯人，並起出贓

物歸還失主，至於如何構思判決，如何靈活運用法律治民，如何妥善修正既有的

防盜措施，可能都還是次要的問題。即使捕獲犯人，是否還存在「依法判決」的

問題？就本章的討論而言，可能不用考慮這個問題，而是要考慮知縣如何讓盜案

留在縣衙，或是讓盜行在成為盜案之前就被處理妥適。除此之外，還有如何回應

包括案件關係人在內的民眾的期待。 

知縣回應這些民眾期待的方式，就是對於既有的遊戲規則從善如流，除了特

殊情況之外，不加以更多節外生枝的機會。因為清代重慶城內部有著大小不同分

區的空間，也有包括鄉黨、坊捕、保甲、團練、街鄰，以及宗族、行會、客長等

層層的公私地方組織，住宅附近也有柵欄的區隔，由坊捕與柵夫負起維護治安的

責任，店鋪師徒之間的「投師約」，以及客店主客之間的「棧約」也都能釐清彼

此的責任，幾乎所有城內的居民至少都能被歸類在某一種「責任範圍」之內，即

使發生了盜行，都能獲得協助，並且得到初步處理，也有一定的機率能夠捕獲犯

人，取回被盜贓物。除非情況到達難以控制的場面，或是發生了各種難以預測的

意外，盜行才會成為盜案，由衙門出面處理。重慶城內上自知縣，下至居民，這

種種制度與社會上的防範與防犯措施，已經能將大部份的盜行維持在盜行層面，

即使成為盜案，也能壓制在縣衙裡面。 


